
鲁市监认字〔2019〕461 号

关于公布 2019 年度机动车检验机构
联合监督检查结果的通知

各市市场监管局、公安局、交通运输局、生态环境局，各有关机

动车检验机构：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在市场监管领域全面推行部门联合

“双随机、一公开”监管的意见》，切实加强对机动车检验机构

的监管，严厉打击各种虚假、违规检验行为。按照《山东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 山东省公安厅 山东省交通运输厅 山东省生态环境

厅关于印发<2019 年度机动车检验机构联合监督检查工作方案>

的通知》（鲁市监认字〔2019〕320 号）文件要求，2019 年 8 月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山 东 省 公 安 厅
山 东 省 交 通 运 输 厅
山 东 省 生 态 环 境 厅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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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0 月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山东省公安厅、山东省交通运

输厅、山东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开展了 2019 年度机动车检验机构

监督检查，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监督检查的基本情况

本次监督检查，共抽调 22 名行政监管人员和 59 名省内外技

术专家，组成 27 个联合检查组，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的原

则，在全省范围内随机抽取 135 家机动车检验机构实施了现场监

督检查。其中，56 家机构具备安检、环检、综检检验能力；63

家机构具备安检、环检检验能力；5 家只具备环检检验能力；2

家只具备安检检验能力；12 家已停业或已注销（撤销）资质。

从总体情况看，大部分机构能够认真落实机动车检验监督管理的

有关要求，能够客观、公正、真实、准确的开展检验检测工作，

工作质量不断得到规范和提高。同时，检查中发现部分机构对《检

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及其配套文件的相关规定理解不

到位，不能持续满足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基本条件和要求，甚至

存在违法违规检验行为。对于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检查组已书

面反馈被检查机构，并移交当地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二、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

本次监督检查发现部分机动车检验机构存在如下问题：

（一）管理体系运行不规范。大部分机动车检验机构的管理

体系能够有效运行，但部分机构对体系运行不重视，个别机构的

管理体系是由咨询公司协助或套用其他机构予以建立，体系文件

不能满足本机构的实际管理要求，存在“两张皮”现象，导致管

理体系不能有效运行。

（二）执行标准不严格。个别机动车检验机构在检车过程中

未严格按照行业主管部门的标准进行检验，存在检验项目漏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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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检、与标准规定项目不一致等情况。

（三）人员素质和责任意识有待提高。部分机动车检验机构

业务培训不到位，检验人员能力不足，影响检验质量；个别机动

车检验机构负责人的主体责任意识淡薄，疏于管理或管理不规范，

致检验行为无法追溯或涉嫌存在虚假检验行为。

（四）设施设备管理不规范。部分机动车检验机构的仪器设

备不能持续保持资质认定时的状态，检验机构未对照仪器设备的

性能参数及使用标准要求进行计量确认；个别机动车检验机构场

内交通标志标线不齐全、底盘部件检验地沟照明设施损坏、路面

存在破损、个别项目检验场所不能保持发证时状态等情况。

（五）检验记录和检验报告不规范。部分机动车检验机构的

人工检验记录与检验报告内容不一致，检验记录存在不按照标准

规定填写、填写不全等情况；个别机构检验报告存在漏签、非授

权签字人签发以及用盖章代替签名等情况；还有个别机构检验报

告存在车辆信息不完整、原始记录不能溯源等问题。

三、监督检查的处理意见

（一）各市市场监管局、公安局、交通运输局、生态环境局

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环境监测数

据弄虚作假行为判定及处理办法》《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

办法》等规定，对监督检查发现的问题，按各自职责依法进行处

理。对于不能持续保持资质认定条件，不再具备相应检验能力的

机构，要立即责令其停止检验，督促整改或主动注销相应的检验

资质；对于涉嫌出具虚假检验数据、结果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

由使用检验数据、结果的部门调查处理；对于应撤销资质认定证

书的由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撤销其资质。各单位要依法做好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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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并将处理结果及时报送上级主管部门，确保监督检查的时

效性。

（二）各市市场监管局、公安局、交通运输局、生态环境局

要进一步加强机动车检验机构的日常监督管理，依法落实机构的

主体责任，督促机构提升检验能力和工作质量。

（三）各市市场监管局、公安局、交通运输局、生态环境局

要建立协调联动机制，建立并完善机动车检验机构信用监督体系，

严惩机构的虚假检验行为，切实规范全省机动车检验市场。

附件：2019年度机动车检验机构联合监督检查结果（处理建议）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山东省公安厅

山东省交通运输厅 山东省生态环境厅

2019 年 11 月 8 日

（此件主动公开）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19年11月8日印发


